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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我国学者对组织犯的理论研究比较少。
组织犯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需要进一步的展开，对组织犯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
　　组织犯的规定见于俄罗斯等国家的刑事立法，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组织犯这一概念则并不
存在，但其立法和司法上对组织犯的情形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处理原则。
德国学者超越“主观主义共犯论”和“客观主义共犯论 ”的争论，提出了行为支配理论，从而将共同
犯罪中的组织犯情形纳入正犯之中予以打击；而在日本，刑法理论上经过长期争论，“客观主义共犯
论” 中的“实质客观说”已居于通说地位，其理论界及司法界绕过刑法第60条对共同正犯的规定，通
过判例创造出“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从而得以运用较重的刑罚对组织犯加以严惩。
　　我国1997年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组织犯的概念，而是将其作为主犯的一种予以处罚。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所讨论的组织犯，是针对任意共同犯罪而言，由总则规定的作为共犯类型的组织犯
。
组织犯作为共犯类型之一，是指在共同犯罪中组织、策划、领导、指挥犯罪活动的人；而作为共犯参
与形态，其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以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行为加功于犯罪实施的犯罪参与形态
。
组织犯的成立不以正犯的成立为必要，其处罚也独立于正犯，但是，组织犯所成立的具体犯罪由实行
犯实施的实行行为所决定，即罪名以及停止形态从属于正犯。
　　组织犯的成立也要求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统一。
组织犯的组织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的组织、领导、策划、指挥他人犯罪活动的行为。
组织犯故意的认识因素是一种双重认识，组织犯不仅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会发生危害社
会的结果，而且必须能够认识到实行犯等人的行为必然或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组织犯故意的
意志因素也是一种双重意志，组织犯对于自己的行为所能导致的危害结果是持希望态度而积极追求的
；对于实行行为人等其他共犯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则既可能是希望，也可能是放任。
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以及刑法理论框架，是否认片面共犯的成立的，因此，所谓“片面的组织犯”当
然也是无法成立的。
　　以我国刑法理论对共同犯罪形式的认识为基础，组织犯不仅仅存在于犯罪集团中。
实施行为的性质，是确立组织犯的根本标准，至于共同犯罪是否以有组织的形式实施，则不是确认组
织犯是否存在的依据。
因此，我国的组织犯在一般的共同犯罪（包括狭义的团伙犯罪）、集团犯罪中都应当有存在的空间。
　　组织犯与正犯之间具有较强的控制和支配关系。
组织犯的组织、领导、策划、指挥行为是使他人去从事具体的犯罪意图，他人参与者对该共同体的性
质都是有所认识的，这是组织犯与其他共犯、间接正犯的主要区别。
组织犯也存在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等停止形态，组织犯以实行犯的着手为其着手。
对于实施了诚挚的努力阻止犯罪继续进行或结果发生，但不符合中止犯的有效条件的，应当承认组织
犯从共犯关系中的脱离。
若组织犯实施了组织行为，又实施有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中的一种或几种行为的，应当依
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一律认定为组织犯。
组织犯也存在一罪数罪的问题，其也有连续犯、牵连犯，但是过失形态下的结果加重犯的组织犯是不
能成立的。
　　组织犯的错误包括了法律错误与事实错误，而事实错误又可以分为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与不同
构成要件间的错误。
组织犯与实行过限的问题，因为与组织犯的错误存在密切联系，所以也纳入其中进行讨论。
否定过失情况下结果加重犯的组织犯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承认组织犯一定对加重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
。
如果该组织犯对加重结果发生存在过失，也应当就加重结果承担责任。
另外，组织犯与身份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即无身份的人组织有身份的人实施真正身份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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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份的人组织无身份的人实施真正身份犯。
　　组织犯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具有操纵性之行为支配地位，对于是否从事犯罪与如何进行犯罪以及对
于犯罪之结果与目的，均具有决定性之角色或地位。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组织犯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从而为其承担刑事责任奠定了事实基
础。
在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实践中，一般将组织犯作为主犯进行处罚，并且要求其对所组织、领导、策划、
指挥的全部犯罪负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应当在立法上坚持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两种标准，对共犯人的种类分别予以明确规
定，从而为共犯人的定罪与量刑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对于组织犯而言，刑法应当采取明确的总则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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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组织犯概述　　第一节　共犯的分类　　所谓共犯的分类，是指依照一定的标准，对共
同犯罪或者共同犯罪人所进行的适当划分。
由于各国政体性质和国情的不同，法律文化传统不同以及刑法理论观点的不同等原因，各国在刑法理
论上或立法上对共犯的分类存在着较大差异。
然而，从逻辑上讲，对同一事物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其标准本身必然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
价值取向。
各国对共犯之所以在立法上予以分类，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刑事责任即定罪量刑的问题。
从各国立法上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对共犯的种类都是加以区分的。
　　至于对共犯如何进行分类，如果从标准的同一性考察，主要有两种分类法：一是分工分类法，即
按照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性质和活动的分工特点分类；二是作用分类法，即按照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
中所起的作用来进行分类。
　　一、分工分类法　　分工分类法又存在二分法（分为正犯和从犯）、三分法（分为共同正犯、教
唆犯和从犯）以及四分法（分为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三种不同情况。
　　（一）二分法，即正犯与从犯　　1810年《法国刑法典》采用该分类法。
正犯，直接实行犯罪行为都为正犯。
从犯，教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者事后隐匿罪犯、湮灭罪迹者为从犯。
　　（二）三分法，即共同正犯、教唆犯与从犯　　德国现行刑法典，是1971年《德国刑法典》为基
础，经多次修订而公布的，其对共犯的分类采用的是三分法。
现行日本刑法、韩国刑法对共犯的分类也均采取这种方法。
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共同正犯，“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时，各以为正犯处罚之”：教唆犯
，“依赠与、结构、强迫、威权与错误之诱起增进，或其他之方法，故意使人实行犯罪者，以之为教
唆者而罚之”；从犯，“知犯重罪或轻罪，而以助言或行为帮助者，以之为从犯而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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